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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向立面圖-西向立面圖

圖6-31 西向立面圖 S：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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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2 北向立面圖 S：1/300 圖6-33 南向立面圖 S：1/300

(二)各向立面圖-北向及南向向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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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剖面圖-橫向剖面圖

圖6-34 橫向剖面圖 S：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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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剖面圖-縱向剖面圖

圖6-35 縱向剖面圖 S：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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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貳、都市設計與景觀計劃
ㄧ、專章檢討
(ㄧ)高氯離子鋼筋混擬土建築物拆除重建獎勵

圖12-1 77使字第1865號使用執照

本更新單元內建物領有77使字第1865號使用執照(詳圖12-1)，依中華民國

101年10月9日北工建字第1012670826函(詳圖12-2)核准拆除重建，本案依都

市計畫法新北市施行細則第五十五條規定：「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經

報本府建築主管機關專案核准拆除重建者，得就原規定容積率或原總樓地板

面積重建，原無訂定容積率者，得依重建時容積率重建，並酌予提高。但最

高分別以不超過其原規定容積率、重建時容積率或原總樓地板面積之百分之

三十為限。」及第五十五條之一規定：「依前條及本府核准應拆除之都市計

畫範圍內危險及老舊建築物，得經本府核准依原建蔽率重建及放寬建築高度，

其建築高度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一百六十四條規定計算；其

陰影面積得以不超過基地臨接面前道路之長度與該道路寬度乘積檢討。」申

請依原總樓地板面積之百分之三十為獎勵額度，並申請依原建蔽率、原開挖

率重建。

高氯離子混凝土建築物坐落土地：

舊地號：淡水區竿蓁林段庄子內小段20、20-1、20-20、13-120地號

新地號：淡水區學府段930地號

原總樓地板面積 地上層：8055㎡

地下層：1719.26㎡

獎勵面積 地上層：8055x30%=2416.5㎡

地下層：1719.26x30%=515.78㎡

本案原總樓地板面積於中華民國107年11月28日檢送原建築容積認定資料(詳

圖12-3至圖12-8)，並依中華民國107年12月7日新北工建字第1072333461號

函(詳圖12-9)，工務局原則無意見。

原建蔽率 60%(詳圖12-10 原建物竣工圖面積表)

原開挖面積 1639.88㎡(詳圖12-10 原建物竣工圖面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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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2 北工建字第1012670826函



擬訂新北市淡水區學府段930地號1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案

12-3

圖12-3 原建築容積認定資料(一)



擬訂新北市淡水區學府段930地號1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案

12-4

圖12-4 原建築容積認定資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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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5 原建築容積認定資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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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6 原建築容積認定資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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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7 原建築容積認定資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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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8 原建築容積認定資料(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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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9 新北工建字第107233346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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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10 原建物竣工圖面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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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更新單元地號為930、930-1、930-2、894-3地號等4筆土地，其中930-

1、930-2為道路用地，詳圖12-11，擬以容積移轉方式(區內容移)做為本案

之送出基地。

容積移轉面積計算

930-1地號：0.55x(130000/135594)x200%=1.05㎡

930-2地號：40.08x(144244/135594)x200%=85.28㎡

容積移轉面積合計：1.05+85.27=86.33㎡

容積移轉面積檢討：86.33/3782.56x100%=2.28%<40%...OK

更新單元

住宅區

道路用地

接受基地

地號 面積(㎡) 公告現值(元) 總值(元)

930 1887.87 135,604 256,002,723

894-3 3.41 130,000 443,300

小計 1891.28 平均公告現值 135,594

送出基地

地號 面積(㎡) 公告現值(元)

930-1 0.55 130,000

930-2 40.08 144,244

小計 40.63

圖12-11 送出基地位置圖

(二)容積移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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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計劃
(ㄧ)面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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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內容說明

圖12-12 一層配置平面圖 S：1/300

1、都市更新計畫
本案位於新北市淡水區學府段，未來希望透過都市更新完成重建工作，提
高合理土地利用、提升生活品質，維持都市安全，同時藉由臨主要道路兩
側退縮留設人行空間，以重建未來地區之人行步道系統。

2、建築配置與量體計畫
建築物在量體配置上，降低建蔽率，增加綠化面積的空間，並設計豐富多
層次與多元化的戶外空間，塑造良好的都市環境。
規劃建築物沿街退縮3.52米以上之人行步道，以提供商業活動空間並提高
都市消防救災機能。規劃多元化之公共景觀，並提供過渡及停留空間，藉
以塑造良好、友善的居住生活環境，提升整區的生活質感。

3、公共開放空間之規劃
配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留設騎樓或無遮簷人行步道，以供公眾通
行及防災空間使用，並於該空間旁規劃開放空間並以種樹、花台及街道家
具等設計美化環境。沿建築線規劃退縮深度3.52米以上之人行步道，創造
舒適之都市人行空間。
公共開放空間部分規劃草皮與石材地景，供公眾休憩與停留，並搭配喬木
灌木等植栽配置，讓開放空間、社區間之採光通風等物理環境與景觀視野
等因子能有最佳化的考量，創造悠然意境、寧靜舒適、休閒慢活與清新健
康的高品質生活空間。
本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綠化規定，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辦理外，
並考慮景觀焦點、節點、軸線等設計手法，使其更符合機能化、生活化及
多樣化、美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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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物造型及量體計劃

圖12-13 建築物外觀透視圖

1、建築量體計畫
本案建築物規劃為地上十五層，地下五層，高度49.65公尺。量體以內斂而
不失簡潔流暢為原則，基地內留設人行步道，增加建築物與鄰里居民互動
的空間並調和建築物與群眾之間的和諧關係。

2、建築座向計畫
本基地建築規劃為適合臺灣風土氣候，不僅適合四季氣候，更能引入自然
通風採光，併結合節能減碳趨勢，創造宜居住宅環境。配合環境與機能之
完整考量規劃設計及都市環境的使用性，提升本基地之附加價值，以達本
案所有權人最佳之使用效益。

3、建築造型設計構想
(1)本案考量於都市環境尺度，以城市、街道、行人三個層級，思考整體

建築該有的思維，造型採「Art Deco」藝術造型風格，由基座開始，
層層向上垂直拉伸，沒有過多的裝飾而是多利用建築本身結構體設計
立面造型。材質間的轉換，米黃色系的石材，現代感的金屬格柵，利
用顏色對比強調立面造型的層次變化，並且重視建築使用上的機能性
，合理配置開窗位置，讓使用者於室內環境時有良好的採光與通風性
。

(2)整體概念而言，簡潔的基座勾勒出純粹水平典雅形體，沉穩結合地面層
，符合當代建築的簡約氣勢。

(3)裝飾柱位設置於分戶牆面位置，並配置雨遮於各開窗位置，除供應室內
遮陽外，亦能供給適當之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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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築物天際線

圖12-14 建築物天際線示意圖 S：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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